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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

「原住民族基本法實務推動現況精進公聽會」 

公聽會說明 

《原住民族基本法》自 94 年公布施行至今已近二十年，作為我國保障原住

民族權利之核心法律，其所要求或授權訂定之相關法律、子法及配套制度，

迄今仍有多項尚未完成立法、修法或正式公告施行，致部分原住民族基本權

利長期停留於原則宣示階段，未能真正落實。 

其中，最核心且長年延宕之重大議題，包括《原住民族自治法》迄未完成立

法、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》及相關子法尚未完備，以及原住民族傳統知

識保護與自然資源使用之相關配套制度仍未健全。相關制度長期欠缺，不僅

影響原住民族自治發展與土地權益保障，亦使諮商同意、傳統領域及自然資

源利用等爭議持續發生。 

此外，隨社會環境快速變遷，原住民族面臨之問題亦更加多元，相關法制亦

應與時俱進。例如涉及都市原住民族居住、就業及生活權益之《都市原住民

族發展條例》、涉及原住民族長期財政穩定之綜合發展基金法制化，以及涉

及原住民族教育資源、族語及文化傳承之《原住民族教育法》修正等，均亟

待社會各界進一步討論與凝聚共識。 

爰召開本次公聽會，邀集行政機關、專家學者、原住民族團體及各界代表，

就《原住民族基本法》施行二十年來之落實現況、制度困境及未完成法制進

行討論，並針對近期實務爭議與推動困難交換意見；同時就原住民族長期關

注之《原住民族自治法》、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》等重大法案，研議未來

修法方向與制度願景，作為後續監督及推動相關制（修）法之參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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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題綱 

一、都市原住民族人口已超過原住民族總人口六成，都市原住民族在居住、

就業、教育、文化傳承、社會福利及公共參與上，均面臨與原鄉不同之

制度需求。立法院第一會期不分朝野均已提出《都市原住民族發展條例》

草案，顯示此議題具有高度共識與立法必要性。惟原住民族委員會曾承

諾於第二會期提出院版草案，迄今近兩年仍未見具體版本。試問，《都

市原住民族發展條例》之政策必要性、核心規範方向、法制規劃及建議

具體提出期程為何？ 

二、113 年總預算審查時，即已要求原民會向行政院爭取以三年平均攤補方

式處理綜合發展基金財務缺口，亦即 115 年至 117 年每年應撥補 23 億

元，原民會並已發文向行政院爭取。惟依原民會最新今年 4 月綜合發展

基金月報，基金現金僅剩 3.7 億元，累積虧損已近 68 億元，財務狀況已

瀕臨失衡。究其原因，行政院今年原應撥補 23 億元，實際僅撥補 5 億

元，連應補金額之零頭都不到，迫使原民會本年 5 月再度發文向行政院

反映業務推動經費不足。試問，面對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長期財源不

足及虧損問題，是否應推動法制化，並建立穩定、明確且可預期之撥補

機制？ 

三、現行涉及原民學子權益的《原住民族教育法》，原住民族教育經費最低

為教育部預算百分之一點九，但已超過十年未檢討。 

1. 面對族語復振、文化教育、都市原住民族教育及偏鄉資源落差等需求，

現行預算保障是否已不足？ 

2. 115 年度原住民族教育經費已達教育部預算百分之二點五四，是否應

進一步提高至百分之三，並依人口、學生數及教育需求定期檢討？ 

3. 另應如何建立專款專用、資訊透明及定期檢討機制，確保原住民族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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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資源真正落實於族語、文化及人才培育？ 

四、《原住民族基本法》施行近二十年，《原住民族自治法》、《原住民族

土地及海域法》及傳統領域等相關制度迄今仍未完整建立。對於原住民

族自治、土地海域權利、傳統領域劃設及諮商同意制度，社會各界認為

目前最迫切需要改善的問題為何？又對於最高行政法院 112 年度上字第

487 號判決所揭示「傳統領域不分公私有」之意旨，各界對未來法制方

向、政府角色及制度配套，有何具體建議與期待？此外，中央與地方政

府在預算、人力及執行面，應如何強化制度落實與監督機制，以真正保

障原住民族權利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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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仙蓮      桃園市議員 

蘇偉恩      桃園市議員 

林慈愛      新竹市議員 

陳張培倫   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

比令·亞布   臺中市博屋瑪國民小學校長 

瑪紹·彼藺   桃園市立羅浮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

杜正吉      魯凱民族議會議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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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列席政府機關代表 

行政院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內政部、法務部、衛生福利部、財政部、勞動

部、教育部、農業部、文化部、行政院主計總處 

 


